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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发展呼唤大格局大担当

 海上保险定值保险约定效力界限探析（一）

 案例分析 | 海上运输中的大宗散装货物短少与货物运输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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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发展呼唤大格局大担当

2024 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演化，亚太地区局势

在紧张与缓和之间反复拉锯。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板块和主

要增长引擎，亚太地区呼唤稳定与发展。过去这一年，中国

以实际行动展现大国担当，在乱云飞渡中彰显自信从容，为

地区局势带来宝贵的确定性。

风云激荡 亚太仍是火车头

2024 年，“变动”成为亚太地区格局的显著特征。从

东北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南太，地区热点问题交织叠加、

相互牵动。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缅甸冲突绵延不止……不同次区域

的热点事件背后，各种力量相互勾连，搅局生乱的势力若隐

若现，打破平衡的企图愈加明显。

地区多国政局多变。有权力平稳交接，也有权斗引发动

荡。有一些老面孔离开，也有中生代登场，为政坛带来新气

象。

饱受“黑金”丑闻影响，日本众议院“大换血”，首相

更迭；韩国上演“戒严”风波，朝野党争渐趋戏剧化；在新

加坡，执政 20 年的“50 后”李显龙交棒给“70 后”黄循

财；在泰国，现年 38 岁的佩通坦·钦那瓦出任总理，创下出

任总理最年轻纪录。

过去这一年，突发事件令人记忆深刻。地震、台风、洪

涝等天灾频扰，让我们一再反思人类与自然相处之道；恐袭、

冲突、战乱等人祸连连，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对和平稳定的向

往。

2024 年第一天，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直接导致 200 余人丧生；9 月，台风“摩羯”

自东向西横扫中南半岛，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及山体滑坡，

在越南和缅甸分别造成逾 200 人死亡；在巴基斯坦和阿富

汗，恐怖主义仍然是威胁安全、阻碍发展的毒瘤沉疴。

风高浪急，但亚太地区仍是全球范围的团结合作高地，

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亚洲开发银行在 12 月发布的最

新报告中预测，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2024 年经济增长率

为 4.9%，2025 年增长率为 4.8%。

亚太人民携手同行，暖心故事让人充满力量。太平洋岛

国瓦努阿图遭遇 7.3 级地震后，首都维拉港居民立即着手自

救互助，多国迅速响应驰援；斯里兰卡向巴基斯坦捐赠一批

眼角膜，帮助因恐怖活动而失明的巴基斯坦人重见光明；16

只在日本出生的朱鹮运返中国，见证中日两国数十载保护这

一濒危物种的共同努力……

变乱交织 中国带来确定性

2024 年，亚太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上升等挑战。面对大变局，中国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

从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倡导共建互信、包

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再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中国始终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致力于为地区

发展注入确定性、新动能。

在斐济奈塔西里省，塞鲁瓦伊娅·卡布卡布在中方技术

人员帮助下，实现了从农民到菌草菇农场主的身份转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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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万象，《万象时报》记者坎蓬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中老

铁路开通三年来，当地民众生活出现的可喜变化；在斯里兰

卡尼迪亚村，中国科学家 11 年里 31 次考察研究，净水项

目落地，村民终于喝上健康的饮用水；在瑙鲁艾沃港，中企

承建的现代化码头初具规模，将让这个太平洋岛国同世界更

高效地联通。

10 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老挝万象宣布实质性

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表明双方致力于在复杂

的全球环境中深化经济一体化与务实合作。

作为不少亚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地区产业链供

应链重要节点，中国对亚太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4.2%，带

动地区 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 44.6%的服务贸易增长，

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持续发挥动力源和推进器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为

亚太提供新机遇，促进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

在泰国罗勇府工厂生产的中国品牌电动汽车不断给泰

国消费者带来惊喜，满载泰国榴莲的货车最快 15 分钟就能

从云南河口口岸通关进入中国；中方承建的光伏电站点亮了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居民的家，产自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咖啡

在中国上海的消费者手中散发醇香。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离不开中国。

习近平主席曾用“地瓜”来诠释中国扎根亚太，与亚太

地区国家共谋发展的决心。

“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块茎始终长在根

基位置。”习近平主席说，“同样道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

开放包容 地区发展大趋势

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供应链合作受阻，亚太合作正

面临不进则退的挑战。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发展更加需要开放包容。应

当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

墙”。

1955 年 4 月，印尼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在此召开。

亚非 29 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慷慨激昂，形成了“团结、友

谊、合作”的万隆精神。

新的一年，万隆会议将迎来 70 周年纪念。在“全球南

方”国家占多数的亚太地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正成为越来越响亮的共同呼声。

新的一年，中国将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迎来建交周年纪

念。尽管历史刻度各不相同，中国与各国赓续友谊、合作共

赢的诚意不变。

新的一年，亚太合作将迎来新机遇。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将在韩国东南部古城庆州再次聚首，为共同续写“亚太奇

迹”贡献智慧。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

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

念。这一目标不仅回应地区人民对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

期盼，也为亚太发展下一个“黄金三十年”贡献了中国方案。

正如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翁

帕迪所说，亚太是区域内民众的共同家园，建立一个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是所有人的心声，也是所

有人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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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险定值保险约定效力界限探析（一）

一、问题的提出

与绝大多数陆上财产保险不同，海上保险中常见定值保

险。对于约定保险价值超过保险标的物真实价值的情况，学

理上称之为超额定值保险。我国保险法及海商法均确认了定

值保险合法性，但对超额定值保险的法律效力没有规制。立

法空白导致学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差异较大，司法实践中不同

个案审判结果至今没有统一，使得这方面的纠纷和风险不可

预见。

为此，本文拟从保险利益角度入手，探讨定值保险、超

额定值保险等法律定义及属性，通过比较和借鉴国外立法模

式，尝试提出对超额定值保险规制的建议。

二、司法实践中对超额定值保险效力的不同立场

如上所言，因我国立法空白，实践中对超额定值的理

解各不相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比较常见。以下逐一展

开分析。

（一）肯定超额定值效力观点分析

实务中，部分判决持“保险人调查义务说”和“诚实

信用说”之立场，并据此支持“超额定值”的法律效力。比

如在“浙江浙能通利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2014

甬海法商初字第 796 号）中，原告浙江浙能通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能公司”）向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就

其船舶“新华盛海”轮投保船舶保险一切险，承保期间因主

机受损产生巨额修理费用，事后双方就保险赔付不能达成一

致意见，浙能公司遂将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诉至宁波海事法

院，双方争议焦点之一即为保单约定保险价值高于平安财险

北京分公司所聘请第三方评估认定的船舶实际价值。就此争

议，法院认为：“虽被告提供《船舶估价报告书》证明当时

的船舶真实价值，但在订约当初并不存在实施估价行为的障

碍，被告当时放弃了通过估价来异议投保单所记载的保险价

值的机会，而是选择以更高数额的保险金额为依据收取保险

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却辩称约定的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价

值，意图减少其可能承担的保险赔款，其行为明显有违诚实

信用原则”。

这一立场，在广东、浙江两高院的意见性文件中亦有体

现。其中：

（1）广东高院在《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

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 5 条 2 款认为：“对保险价值的约

定是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保险人具有专

业估价能力，而按照高估的约定保险价值收取了相应高额的

保费，因此事后保险人按照实际保险价值理赔，有违公平诚

信原则”。

（2）浙江高院在《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33 条规定：“保险人明知保险标的

的实际价值与约定的保险价值不符，仍按约定的保险价值确

定保险金额并收取保险费的，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按

约定的保险价值赔偿，但能够查明投保人与保险人恶意串通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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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指导意见与判决，未能解决超额

定值背离保险利益的问题，具体而言，当保险利益原则延伸

到保险补偿原则时，按照上述“保险人调查义务说”和“诚

实信用说”之见解，认为保险人通过减少保险赔款的“高保

低赔”手段获利，并无足够的法理依据。

---- 待续 ----

案例分析 | 海上运输中的大宗散装货物短

少与货物运输险（一）

近期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

议纪要》中规定了关于承运人对大宗散装货物短少责任承担

的规定，无论是运输合同还是保险合同，大宗货物的短量索

赔都是比较常见的争议，这涉及到运输合同的责任区间、货

物的自然损耗、装卸港的计量方式、保险合同中短量免赔的

设定等问题，本篇结合该会议纪要的内容，梳理相关案例，

学习短量相关的问题。

纪要中的相关规定

纪要原文内容如下：根据航运实践和航运惯例，大宗

散装货物运输过程中，因自然损耗、装卸过程中的散落残漏

以及水尺计重等的计量允差等原因，往往会造成合理范围内

的短少。如果卸货后货物出现短少，承运人主张免责并举证

证明该短少属于合理损耗、计量允差以及相关行业标准或惯

例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予以支持，除非有证据证明承运

人对货物短少有不能免责的过失；如果卸货后货物短少超出

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承运人又不能举证区分合理因素与不

合理因素各自造成的损失，请求人要求承运人承担全部货物

短少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予以支持。

该规定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1、大宗散货运输中通常会发生短少，原因包括自然损

耗、装卸过程中的散落残漏以及水尺计重等的计量允差；

2、如果承运人可以证明该短少属于合理损耗、计量允

差以及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的,且对货物短少没有不能免责

的过失，则承运人不需要对短少承担责任；

3、如果卸货后货物短少超出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承

运人又不能举证区分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各自造成的损

失，请求人要求承运人承担全部货物短少赔偿责任的。

简单来说，货物短少，承运人如果能够证明属于合理

范围内的，可以免除责任；货物短少超过合理范围，承运人

如不能证明区分开合理与不合理各自造成的损失，则对短少

承担全部责任。

带着这个规定的内容，我们梳理学习如下几个案例

一、合理损耗、计量允差以及相关行业标准或惯例是

多少？

案例 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司治国等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

审审查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 2888 号

最高院认为：关于案涉货物短量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

的事实，案涉轮船船长签发货物交接清单载明货物 2681.6

吨；该轮到达目的港后，清单载明的收货量共计 26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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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与实际装载吨位短少 9.72 吨，短少比例为 0.36%。按

照散装货物运输的通常交易习惯，此等比例的短少一般为计

量的合理误差或者自然损耗所致，通常情况下承运人对此不

承担责任。

案例 2：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与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申请再审民

事裁定书 （2015）民申字第 1318 号

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书中（（2011）桂民四终字第 39 号

案）法院认为：“水尺计重适用船装且价值较低、过磅困难

的大宗散装固体商品的计重，通过检测承运船舶的吃水，求

得船体的相应排水量，计算所装卸货物的重量，水尺计重本

身存在着误差。其精确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船舶的状况、

资料的准确性、制造的精确度、测量仪器因素、环境因素、

测量方法因素及测量人员的习惯偏向误差等。正因为如此，

《进出口商品重量鉴定规程——水尺计重》是我国检验检

疫机构关于重量检验的技术操作规则，其证明船舶制表准确

度在 1‰时，水尺计重可能存在 5‰的误差。

最高院同样支持了该观点：“关于 5‰以内的货物短

量不承担赔偿责任。作为再审申请人，平保贵州公司没有证

据证明船舶制表准确度不符合要求。一审判决也是在扣除了

5‰的水尺误差可能造成的货物短量后作出的，平保贵州公

司并没有对此提出上诉。本案货物到港后发现短量，一、二

审判决对允许的误差进行扣减，有事实依据。”

---- 待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 《庄子 • 在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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